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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不含本

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日照港集装箱发展

有限公司
300,000.00 万元 0万元 否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0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日照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发公司”）

业务发展需要，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集发公司拟申请面向专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 30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

次债券”），为了本次债券顺利发行，公司拟对集发公司发行本次债券提供总计

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 30 亿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以本次债券实际发行

期限为准。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2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日照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周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1006619741010

成立时间 2007 年 5 月 17 日

注册地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上海路南海滨五路东 001 幢(日照

港生产调度楼)

注册资本 5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港口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建设工程施工；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输电、

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特种设备安

装改造修理；电气安装服务；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办公用品

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橡胶制品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木材销售；电力电子元

器件制造；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信

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土石方工程施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

集装箱维修；包装服务；特种设备出租；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停车场服务；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国际船舶代理；无船承运业务；

物联网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5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14,052.56 3,460,366.91

负债总额 2,103,441.30 2,187,612.18

资产净额 1,310,611.26 1,272,754.73

营业收入 509,414.65 752,706.79

净利润 43,376.01 51,321.3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以合同约定为准。

3.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 30 亿元）。

4.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担保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

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公司将按相关规则履行披露义务。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根据集发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集发公司拟

申请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 30 亿元）的公司

债券，为了本次债券顺利发行，公司拟对集发公司发行本次债券提供总计不超过

人民币 30 亿元（含 30 亿元）的担保额度。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2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集发公司提供担保为子公司业务经营需要，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0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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